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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公共机构废旧商品回收体系”，既保证废品无害化处理，又实现资产保值———

张店区：科学回收“公家”废品
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产品更

新换代的速度日益加快。废纸、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废弃节能
灯、废塑料等废旧商品的数量也
与日俱增，如果不妥善回收和处
理，不仅会浪费资源，造成环境
污染，甚至会威胁人们的身体健
康。如何做好废旧商品科学回
收，成为促进当今社会可持续发
展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2014年3月7日，淄博市张店区
人民政府正式出台建立“公共机
构 废 旧 商 品 回 收 体 系 的 新 措
施”，开始全面推进公共机构废
旧商品回收和资源综合利用工
作，建立完备的废旧商品回收体
系。由公共机构带头做好废旧商
品的科学回收工作，成效几何，
又面临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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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磊 本报通讯员 江大涛

攒了十余年的“废品”有了去处

6月20日，记者来到淄博市张店区政务中心，在西侧大厅一
个半立方米左右标有“废旧商品回收”字样的木制分类回收箱
格外惹人眼球，不时有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拿着废旧的硒鼓
墨盒、电池等投入其中。

“回收箱大多回收一些体积较小，含毒的废旧电子产品及
配件。”淄博市环美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宫玉敏介绍，公
共机构废旧商品回收体系建立后，不仅对公共机构产生的废
纸、废金属、废塑料、废旧节能灯等加强分类收集，还对废弃电
器电子产品、废旧机电设备等报废资产，结合国有资产处置平
台进行统一回收处置，成效显著。

记者了解到，废旧电子产品和专业设备囤积的情况在张
店区的各个公共机构十分普遍。这些物品即使报废，但作为国
有资产仍不能随意买卖，由于缺乏有资质的处理机构，所以随
着时间的推移，积攒的数量越来越多。如今，各公共机构可根
据环美公司回收后提供的收据凭证及时向张店区国家资产管
理局申请报账，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

“积攒了十多年，现在它们总算是有了去处。”张店区环保
局办公室副主任李晋指了指如今已被清空的三间地下室仓库
如释重负地对记者说。

张店区机关事务管理局与淄博市环美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签订回收协议后，将全区100余家公共机构纳入回收体系，并且
还设立废旧商品回收仓库。正式运行一个多月，共回收废报
纸、杂志等1000余公斤，废旧电子器材、淘汰设备20余台。

节能保值双丰收

对于政府部门、机关单位等公共机构淘汰下来的废旧物
品和设备，很多人可能都会认为，难道不能和市民在家中处理
旧家电、旧报纸一样，下楼随便找个收废品的人拿走不就行
了。何必要多此一举建立公共机构废旧商品回收体系？

“政府建设公共机构废旧商品回收体系统筹回收，主要
要考虑环保和国有资产保值的问题。”张店区商务局副局长
颜廷军告诉记者。

以往，各公共机构没有统一的废旧商品回收体系，都是
各个单位、各个部门甚至个人处理废旧商品，没有统一的规
范。如果废弃物品没有得到妥善处理，对土壤、地下水、大
气等基本生存要素极易造成现实和潜在污染。据测算，固体
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每年就可减少1000万
吨废弃物排放。

除此之外，废旧商品除了少部分以外，大部分本身还是
有价值的，甚至个别商品的价值还很高，所以这还存在国有
资产的保值问题。“以前，很难衡量这些废旧物品价值多
少，但是通过废旧商品的回收体系，特别是引入投竞标的机
制，可以把废旧商品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实现商品的保
值。”张店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节能科科长苗青介绍。

据有关专家介绍，对废旧商品回收利用，不仅可以减少
新产品的原料消耗，节约自然资源，还能有效减少垃圾数
量，减轻对环境的压力。经过充分的回收再利用，一吨废
纸，可以重新造出好纸800公斤；一吨废玻璃，可以再造2500
个普通酒瓶；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无铅汽油和柴
油……

科学回收起步难

当问及最近公共机构废旧商品的回收情况时，宫玉敏说：
“虽然已经颇有成效，但是跟预期的还是有不小差距，要论实
际回收情况，我们这些‘正规军’甚至还不如周围‘打游击’的

‘散兵游勇’。”
起初，回收工作所制定的总目标是，从2014年-2015年，建

立起覆盖全区公共机构办公区的废旧商品回收体系，总体科
学回收利用率达到80%以上。其中，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报废车
辆等报废资产回收利用率达到100%，危险废弃物（含汞光源、
锂电池等）回收率达到100%，废纸、废塑料及其他废旧商品的
回收利用率达到80%以上。就目前而言，回收种类与回收利用
率却远远达不到，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张店区100多家公共机构，除了区政务中心的48家部门单
位外，大部门都分布较广，很难形成有效管理的监督。”苗青
说。所以，仅仅靠被动的推广是远远不够的，如何把“被动”转
变为“主动”，关键在于个人与单位的节能减排意识的培养。

除此之外，也有人担心，公共机构废旧商品回收体系虽
好，但如果进行统一回收处置，难免会产生新的“猫腻”，造成
国有资产的流失和浪费。

对此，张店区规定，回收企业每季度都必须将回收处理情
况书面报告张店区商务局和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商务和机关
事务管理部门负责对回收企业回收处理情况进行监督，确保
各类废旧商品全部得到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并定期通报。

“公共机构废旧商品回收利用工作将被纳入张店区全年
公共机构节能工作考核，作为年终评先树优的重要依据。”颜
廷军说。

监管不到位，“裸奔”上路随处见；实体店销售遇冷，网店却日益火爆———

老年代步车：“叫停”后的尴尬

□ 本报记者 杨淑栋

代步车依然在路上

根据最新规定，目前市场销售的老年代步车不符合办理
车辆注册登记的法规要求，不能办理牌证，不准上路行驶。驾
驶老年代步车上路将予以扣留车辆，并且视情节轻重处以200
元至2000元罚款，直至拘留处罚。

然而，记者在张店区部分路段调查发现，虽然查处措施已
出台，但老年代步车上路的现象并未绝迹。

6月22日，华光路与东二路交叉口附近，一辆贴着“老头乐”
标签的蓝色老年代步车正晃晃悠悠地在车流中钻来钻去，看
得人心惊胆战。

记者采访了几位路口协警，他们都表示协警没有罚款权
力，只能进行劝阻，约束力有限。所以，在无交警站岗的路段，
代步车依然横行。

6月26日，记者在潘南小学门口采访了几位等待接孩子的
大爷，他们都表示没听说最近代步车不让上路。

除了自己使用，还有的人靠代步车干起了“黑出租”。6月17
日，淄博市公交东站出站口停着一辆红色“观光车”。“去哪？价
钱便宜。”司机竟是一位60多岁的大爷。据这位大爷说，像他们
这样的代步出租车没有统一的价位，可根据人数和距离自由
定价，谈妥为准，比正规出租车便宜得多。

交警提醒市民，如果遇到老年代步车用作经营用途的情
况，可在掌握一定证据（照片、视频等资料）的情况下，拨打全
国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12328、或淄博市道路运输投诉电话
960066进行举报。

买的卖的都诉苦

随着我省全面叫停“老年代步车”消息的公布，一方面代
步车安全性能低、缺乏法律监管的问题为人诟病已久，大多数
市民表示坚决支持叫停政策；而另一方面，买车和卖车的却是
叫苦不迭。

“花两万元买的，说不让开就不能开了。”家住张店区的李
大爷为了接送孙子，去年刚买了一辆老年代步车，摸着还崭新
的车大爷心里直犯愁。“远处是去不成了，只能偶尔开着到附
近的市场上买买菜了。”

车主很无奈，销售商也苦不堪言。华光路上一家电动车销
售店前门可罗雀，几个销售人员正围着桌子打扑克消磨时间。

“以前生意很红火，可‘叫停令’发布后，偶尔才会有两个
人过来问问。现在真是‘压力山大’，大量投资已经砸进去了，
车子却压在手里不能变现，店铺租金和人员工资还是像流水
一样往外出。”该店老板向记者大倒“苦水”，他几乎每天都会
接到已买车顾客打来的电话，问车辆不能上牌咋办，有人甚至
不客气地说“不能上路就要退货”。“开门两个小时一个客人也
没有，退货电话倒是接了不少。”

另一家电动车专卖店，赵先生正在店里咨询代步车的问
题，他最关心的还是能不能挂牌，“已经跑了3、4家店都说不上
牌。”赵先生说，如果不能上牌，自己打算观望一阵再说。

记者从张店区交警部门了解到，如今市面上多数电动汽
车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国家标准，像这种车
目前也不允许挂牌上路。

另外，一些代步车经销商有时会对购买者进行错误引导，
刻意模糊代步车的概念，一味强调“代步车不需要挂牌，没人
管，尽管放心大胆地开”。张店区交警奉劝买车者，不要抱侥幸
心理，切勿轻信经销商的承诺，以免买了车却不能上路，陷入
尴尬。

店里不卖上网买

老年代步车实体店生意陷入低谷，但是网店却为代步车
销售打开了另一扇门。

记者登录淘宝网搜索“北京天祥车行”，打开页面可以看
到，该店主营三轮、四轮老年代步车，主要分为电动、油电两用
和纯燃油，最高续航可达120公里。五种颜色、两种款式，价格在
1万元左右，而且从北京到淄博运费仅需6元，最近30天内的成
交记录已达到64条。

记者以购买者身份与店主交流。店主表示，开老年代步车
没有年龄限制，不需要驾照，除了老人，现在有些女性上班族
也开这车。厂家还承诺现在购车可以免费安装报警器和高清
倒车影像，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记者从张店区交警大队了解到，老年代步车安全性能及
防护性能较低，因其不能申领牌照，所以不能购买交强险及其
它机动车商业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受害人得不到相应的保
障。如果老年代步车、城市观光车发生事故，将由驾驶人自己
按责任比例承担相应民事赔偿。

交警在此提醒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选择合法交通工
具出行，做到不购买、不驾驶、不改装、不乘坐“老年代步车”。

5月下旬，省经信委、公安
厅、交通运输厅、工商局、质监
局联合出台规定，目前市场销售
的老年代步车不符合办理车辆注
册登记的法规要求，不能办理牌
证，不准上路行驶。为此，山东
省将用一年时间，在全省开展老
年代步车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
作。

“叫停令”发布一个月来，
已经买了车的买家以及囤货的经
销商面临经济损失，而老年代步
车依然在路上无牌“裸奔”。虽
然实体店生意不再火爆，但并不
影响代步车“忠实粉丝们”从网
店购买的热情。如何令行禁止，
似乎非一朝一夕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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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淑栋 报道
一辆蓝色老年

代步车正行驶在张
店区华光路上。

□刘磊 报道
淄博市环美再

生资源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把回收来的
废旧商品搬运到中
转站临时存放。

防溺水志愿巡防小组

守卫学生暑期安全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付洪良 报道
暑假将近，临淄区稷下街道安次小学针对学校周边存

在多个藕池、水塘的情况，联合村（居）工作人员及时更
换安装防溺水安全警示牌；同时加强对学生暑期安全教
育，成立了以所在村学生为主的“学生防溺水志愿巡防小
组”，利用节假日、周末等时间在相关水域进行巡防（上
图），提醒到藕池边、水塘边玩耍的同学注意安全。

临淄区启动文化惠民

公益演出活动

□记者 孙华飞 通讯员 褚攀峰 报道
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临淄区日

前启动2014年度文化惠民公益演出活动，安排23支区级文
艺团体和镇街道的优秀民间剧团，分赴全区近400个村居
演出点，活动到10月底结束，将完成演出400余场次，覆
盖80%以上的村居，受益群众达20万人次。

上半年投入3000万元

促教育公平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6月27日，淄博市学生资助工作新闻发

布会召开，淄博市教育局关于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
作全面展开。据悉，2014年上半年，淄博市安排财政资金
约3000万元，用于各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习和
生活资助，促进教育公平和教育事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据了解，今年以来，市政府安排财政资金531 . 38万
元，资助学前教育阶段学生8704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
部免除学杂费，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额外提供寄宿生
补助生活费；安排财政资金近770万元，为10242名普通高
中教育阶段学生发放国家助学金；安排财政资金321 . 175
万元，为3464名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学生发放国家助学金，
免除18356名学生学费1923万元；安排财政资金805万元，
为5367名高等教育阶段学生发放国家助学金。

同时，淄博市呼吁社会力量的支持，按照“政府投入
为主，社会捐助为辅”的原则，通过多种渠道，寻求社会
各界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2013年，全市通过教育
系统募集发放的社会捐助资金达到500多万元，其中发放
2013-2014学年“爱心一日捐”资金300多万元，惠及学生
近6000名；为2013年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发放助学金200
多万元。

淄川启动首个

“城管开放日”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杨辉 报道
本报淄博讯 6月26日，淄川区首个“城管开放日”正式

启动。淄川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及经营商户代
表等20余人组成的体验团，随同城管执法人员，先后在松龄
西路、将军路上体验执法，亲身参与市容管理，参观了数字
化城市监督指挥中心。活动后开展座谈交流，淄川城管就下
一步如何提升城市管理执法工作征求各界的意见和建议。

淄川区人大代表、慕王社区党总支书记、主任赵水涛
说：“在体验了现场执法后，我才真正了解到城管执法难度
大、压力大，很辛苦，在此我呼吁群众，在日常生活中都能多
多理解和配合城管部门的工作。”

淄川区城管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司继奉表示，活动旨
在引导社会各界亲身体验、直观感受城市管理，增进社会对
城市管理工作的了解，增强群众对城市管理工作的支持与
配合，逐步构建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城市管理新格局。

临淄路政执法

实现“视频化”
□记者 孙华飞 通讯员 巩秀辉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为进一步提高公路路政执法科技化水

平，保护公路安全畅通，日前，临淄公路分局路政大队为
6辆路政执法车安装了车载行车记录仪，对执法现场及执
法程序进行全程视频采集，实现了执法过程的动态监控，
为调查取证提供保障，对规范路政执法起到积极的作用。

执法人员上路执法时，车载视频记录仪会自动开启，
全程拍摄，将日常巡路和执法检查过程全部记录在内。录
像结束，视频记录仪进行自动储存，无法进行人为删改、
编辑等操作，确保了拍摄内容作为证据的原始性和真实
性，让路政执法过程更透明，监督更直观，坚决杜绝公路
“三乱”行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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